
加强经纪从业主体管理，合理确定经纪服
务收费，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加强个人信息保
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8日对外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十方面明确监管措施，
加强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保护交易当事人合法
权益。

全面推行经纪从业人员实名登记

近年来，部分房地产经纪机构存在利用
房源客源优势收取过高费用、未明码标价、
捆绑收费、滥用客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加重
交易当事人负担、侵害其合法权益。因而，
《意见》的目的在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加
强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
康发展。

《意见》指出，要加强从业主体管理。严格落
实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制度。为新建商品房销
售和存量房买卖、租赁提供代理、居间等经纪服
务的机构，应当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
向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备案。市、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全面推行经纪从业人员实名
登记，加强经纪从业人员管理。经纪从业人员提
供服务时，应当佩戴经实名登记的工作牌、信息
卡等，公示从业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意见》对经纪服务提出了更明确的内容，房
地产经纪机构提供的经纪服务由基本服务和延
伸服务组成。基本服务是房地产经纪机构为促
成房屋交易提供的一揽子必要服务，包括提供房
源客源信息、带客户看房、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协
助办理不动产登记等。延伸服务是房地产经纪
机构接受交易当事人委托提供的代办贷款等额
外服务，每项服务可以单独提供。

在签订交易合同方面，《意见》要求政府有
关部门制定范本。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
制定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经纪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
位置公示合同示范文本，方便交易当事人使
用。房地产经纪机构促成房屋交易，应当通过
房屋网签备案系统办理房屋买卖、租赁合同网
签备案。

《意见》指出，严格落实房地产经纪机构备
案制度，新建商品房销售和存量房买卖、租赁提
供代理、居间等经纪服务的机构，应当按照《房
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向所在地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备案。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
全面推行经纪从业人员实名登记，加强经纪从
业人员管理。

严禁操纵经纪服务收费

《意见》还规定了合理确定经纪服务收费，表
示房地产经纪机构要合理降低住房买卖和租赁
经纪服务费用。鼓励按照成交价格越高、服务费

率越低的原则实行分档定价。引导由交易双方
共同承担经纪服务费用。

严格实行明码标价。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
在经营门店、网站、客户端等场所或渠道，公示服
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不得混合标价和
捆绑收费。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和
延伸服务，应当分别明确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房地产经纪机构收费前应当向交易当事人出具
收费清单，列明收费标准、收费金额，由当事人签
字确认。

严禁操纵经纪服务收费。《意见》认为，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收取经纪服务费用。
房地产互联网平台不得强制要求加入平台的房
地产经纪机构实行统一的经纪服务收费标准，
不得干预房地产经纪机构自主决定收费标准。
房地产经纪机构、房地产互联网平台、相关行业
组织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
开展反垄断调查。

加强行业自律管理，规定房地产经纪行业
组织要健全行规行约，完善房地产经纪服务标
准和执业规则，引导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
员依法合规经营。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
员存在收费不规范、侵犯客户个人信息合法权
益等情形的，房地产经纪行业组织依据行规行
约给予自律处分。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
业人员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
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
信息。房地产经纪机构要建立健全客户个人信
息保护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依法收集、使用、
处理客户个人信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泄露或

非法使用客户个人信息。未经当事人同意，房
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收集个人信息和
房屋状况信息，不得发送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
商业性电话。

此外，《意见》还对规范签订交易合同、提升
管理服务水平、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力度等
方面做出了规定。

为行业发展提出新思路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告诉记者：
“此次两部委政策出台，对于中介行业的规范
和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为行业发展
提出了很多新思路。”

“如买卖双方承担费用等，客观上也有助
于中介费用的定价规则清晰，后续买卖双方也
需要关注此类规则的变化，积极调整策略。此
次政策对于中介公司优化业务、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有较好启发，后续中介机构可以积极
探索相关新业务，开拓新的盈利点等。”严跃进
表示。

严跃进表示，今年二手房市场总体趋于活
跃和步入复苏阶段，中介行业发展面临新的发展
机会。在此过程中，对于中介行业的规范，有助
于巩固今年以来的宽松政策成果，同时减少此类
行业运作风险，最终将促进中介行业的平稳健康
发展。《意见》预计催生经纪行业许多新亮点，
包括双边收费成为全国新方向、延伸服务增值
收入将是行业需要思考的新领域、中介费未来
也将监管等，都值得房地产中介行业的思考和
研究。

综合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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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 5月 8日发布《国有企业
采购操作规范（2023版）》
团体标准。新版团体标准
为国有企业编制采购管理
制度、规范采购行为提供了
参照和依据，有助于进一步
提高国企采购的规范化和
专业化水平。

数据<
4月电商物流指数
超2022年最高值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为109点，比上月提高0.7个点。显示随着国
内消费进一步恢复，电商物流指数呈现连续
上涨态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增幅扩大。

分析显示，伴随清明和“五一”假期，国
内消费进一步恢复，电商物流指数呈现连续
上涨态势，4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比上月提
高0.7个点，已超过2022年全年最高值。供
需两端表现良好，需求端继续保持强劲复
苏，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业务量实
现连续4个月上涨，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增幅
扩大。供给端方面，成本指数结束连续7个
月上涨，企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

在9个分项指数中，除成本指数有所回
落外，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实载
率指数、履约率指数、人员指数、库存周转指
数、物流时效指数和满意率指数均有所上涨。

4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18.9
点，比上月提高2.3个点，增速加快；农村电
商物流业务量指数为120.5点，比上月增长
1.8个点。供给端各分项指数继续保持整体
上升趋势。人员指数实现止跌回升，物流时
效指数提高2.4个点，在实现连续4个月上涨
后于本月重返100点以上。库存周转指数、
履约率指数和满意率指数继续回升，并且回
升幅度较上月有所扩大。履约率指数、满意
率指数和实载率指数均创出自2021年11月
以来的最高值。

分析称，后期来看，电商物流指数供求
两端离疫情前均值仍有一段距离，加速恢复
态势将有望保持，在国内消费活力不断提升
的带动下，5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有望重返
110点以上。

财政部日前下达 2023
年 中 央 支 持 地 方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约 10.22亿 元 ，加 上提
前 下 达 资 金 约 139.41亿
元 ，合 计 下 达 资 金 约
149.63亿元。

5月8日，国家电投云南
国际富源西风电项目135台
风电机组全部并网发电，标
志着国内装机规模最大高
原风电基地 800兆瓦全容
量投产。

监管部门十方面举措加强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

中介机构应合理降低服务费用

一季度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收入增9.5%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

据显示，2023年1至3月，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
险）总收入9100.48亿元，同
比增长9.5%；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支出
5577.45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7%；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整
体运行平稳。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含生育保险）
收入5653.07亿元，同比增长15%
支出3585.21亿元，同比增长21.5%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收入3447.41亿元，同比增长1.5%
支出1992.25亿元，同比增长22%

来源：新华社

2023年1至3月


